
江府函〔2023〕200 号

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江门市市区历史建筑
保护规划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、第三批）的批复

江门市自然资源局：

《江门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报请批准江门市市区历史建筑保护

规划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、第三批）的请示》（江自然资〔2023〕980

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《江门市市区历史建筑保护规划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、

第三批）》，请你局会同蓬江区、江海区、新会区及有关部门组

织实施，按要求做好市区历史建筑保护及有关工作。

江门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2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蓬江区政府、江海区政府、新会区政府，市发展改革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

旅游体育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，市土地储备中心、

市公路事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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